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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4 月 11 日（五）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局汐止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林簡任技正良陽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紀    錄：吳昌圖 
宣導事項： 

一、本局檢驗技術組 

(一)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

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二)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題，其

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廠商同意書，

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的智慧財產權。 

二、本局檢驗行政組 

(一)依 112 年 12 月 20 日經標檢政字第 11220206050 號商品解釋令：有關本局應施檢驗

「除濕機」商品之檢驗標準 CNS 12492 第 5.8 節規定，能源效率應符合能源主管機

關之規定」，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03483279931.pdf）下載參閱。 

(二)依 113 年 12 月 20 日經標政字第 11330022130 號公告訂定「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35202299767.pdf）下載參閱（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三)依 113 年 12 月 20 日經標政字第 11330024260 號公告訂定「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

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34665254547.pdf）下載參閱（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三、本局檢驗行政組 

本局於 112 年 9 月 27 日以經標檢政字第 11230007690 號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移動式空

氣調節機之相關檢驗規定」，移動式空氣調節機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不具連

接熱排風管結構之移動式空氣調節機亦屬應施檢驗範圍，惟得向本局申請專案不適用檢

驗標準 CNS 18326 第 5.1 節「冷氣能力試驗」、第 5.3 節「冷凝水控制及結露性能試驗」

及第 9 節「標示」規定。 

四、114 年 03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0 件。 

新竹分局：抽測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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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分局：抽測 0 件。 

臺南分局：抽測 0 件。 

高雄分局：抽測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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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議題一：廣益全球驗證公司提案 

案由： 

依據 CNS 14115（93 年）與 CNS 14115（105 年）進行環形天線設備的驗證因子

（Validation factor）查證時，是否可容採用 CISPR 16-1-4:2019+A1:2020 及新版本

（A2:2023）之驗證因子參考值（Table C.1）與容許偏差（±3 dB），作為計算與符合性判

定之依據。 

 
說明： 

現行燈具、燈泡及燈管商品執行 9 kHz – 30 MHz 輻射干擾量測時，分別依據 CNS 

14115（93 年）與 CNS 14115（105 年）採用環形天線進行測試，而在各自所引用的標準

CNS 13306-1（96 年）（註 1）與 CISPR 16-1-4:2010+A1:2012 中提到，應進行驗證因子

（Validation factor）之查證，前述標準之版次規定驗證因子的容許偏差不得超過圖 C.8 曲

線之值±2 dB。惟國際標準從 CISPR 16-1-4:2019+A1:2020 到最新版本（A2:2023），係依

據業界製作環形天線與使用上的實際諸多情況，經綜合研究測試後，主要做了三點更

新： 

（1）改進驗證因子參考值與圖 C.8 的曲線； 

（2）增加表格 C.1（提供明確的驗證因子參考數值和對應的頻率）； 

（3）將驗證因子的容許偏差更新為（±3 dB）（註 2）。 

註 1：CNS 13306-1（已廢止）被 CNS 13306-1-1、13306-1-2、13306-1-3、13306-1-4、

13306-1-5 取代 

註 2：參考 CISPR TR 16-3:2020 標準，對更新驗證因子容許偏差之緣由有詳盡的說明。 

註 3：比對新、舊標準圖 C.8 的曲線，在相同的頻率下所對應的驗證因子數值不同，較高

頻率下的驗證因子差異更為明顯。 

 
廣益全球驗證公司意見： 

1.舊版標準 CNS 13306-1-4（96 年）與 CISPR 16-1-4:2010+A1:2012 僅提到應依據圖 C.8

執行驗證因子的查證，但未提供確切的驗證因子參考值與所對應的頻率，如此，存在頻

率的取捨與計算的偏差，導致判定符合性的疑慮。 

2.國際新版標準 CISPR 16-1-4:2019+A1:2020 及 A2:2023 提供了明確的驗證頻率與對應的

驗證因子參考值，可客觀且正確地計算容許偏差與符合性判定。 

 
參考資料（節錄）： 

1. CNS 14115（93 年）電氣照明與類似設備之射頻干擾限制值與量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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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NS 13306-1-4（96 年）射頻擾動和免疫力量測設備與量測方法－第 1-4 部：射頻擾動

和免疫力量測設備－輔助設備－輻射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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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NS 14115（105 年）電氣照明與類似設備射頻擾動特性之限制值與量測法： 

 

 

 

 
4. CISPR 16-1-4:2010+A1:2012 Annex C.4 Validation of a large-loop antenn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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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ISPR 16-1-4:2019+A1:2020 Annex C.4 Validation of an（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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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ISPR TR 16-3:2020 Specification for radio disturbance and immunity measuring apparatus 

and methods - Part 3: CISPR technic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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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豐光電公司意見： 

1.依照 CISPR 16-1-4（2023）第 G.5 節所述，有專家以 5 套 LLAS 系統實際進行驗證，

Schwarzbeck（設備商）甚至以 24 套系統測試，均證實±2 dB 可能太過嚴格，主要因為

LLAS 設計與製造公差，以及測試期間地板等環境因素的影響。再考量目前校正實驗室

量測擴充不確定度可能介於 1.6~2.0 dB。 

2.建議依照 CISPR 16-1-4（2023）將 LLAS 驗證容許偏差從±2 dB 放寬至±3 dB。 

 
台灣檢驗科技公司（SGS）意見： 

品質的概念既然是持續不斷的往更好的方向推進，而現在已有更新的國際標準/方法，提

供具備了理論更完善與周延的推演考量與評估方式，建議能夠與時俱進，採用更新的國

際標準/方法之驗證要求，將驗證因子的容許偏差更新為±3 dB。 

 
新竹分局意見： 

CISPR TR 16-3:2020 標準對更新驗證因子容許偏差之緣由有詳盡說明，且 CISPR 16-1-

4:2019+A1:2020 及新版本（A2:2023）驗證因子容許偏差改為±3 dB；但因舊版標準 CNS 

13306-1-4（96 年）與 CISPR 16-1-4:2010+A1:2012 明確規定驗證因子的容許偏差不得超

過圖 C.8 曲線之值±2 dB，若於一致性會議中結論同意引用新版標準規定，似與現行公告

標準（檢驗規定）不相符，且即使本次會議中同意引用，是否可追溯到之前出具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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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報告？如何追溯？均有疑義，因此本分局對目前標準 CNS 14115（93 年版）、CNS 

14115（105 年版）採用 CISPR 16-1-4:2019+A1:2020 驗證因子容許偏差（±3 dB）採保留

態度。 

 
臺南分局意見： 

1.一般 EMI 天線可用 Factor 的方式進行補償，但 3 軸 LOOP 天線為了達成電壓轉電流

（1V/A 的轉換特性），因此有驗證因子誤差範圍的要求，以確保天線的特性在一定精度

偏差範圍內（目前是±2 dB）。 

2.目前有關 3 軸 LOOP 查核引用的標準為 CNS 13306-1-4（96 年版）（容許驗證因子誤差±

2 dB），若同意提案單位以最新版 CISPR 16-1-4（容許驗證因子誤差±3 dB）要求，是否

符合「相關標準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以

一致性會議結論將±3 dB 做為查核判定是否可行？ 

 
德國萊因意見： 

新/舊版法規的驗證容許偏差，德國萊因的實驗室都能符合，同意臺南分局的意見。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ETC）意見： 

1.依現行公告燈具商品檢驗標準版次如下： 

（1）CNS 14115（93 年版）引用標準： 

CNS 13306-1 無線電干擾和耐受性量測儀器及量測方法–第 1 部：無線電干擾和耐 

受性的量測儀器〔CISPR 16-1-1993 &Amend 1-1997〕 

CNS 13306-2 無線電干擾和耐受性量測儀器及量測方法–第 2 部：無線電干擾和耐 

受性的量測方法〔CISPR 16-2-1996〕 

（2）CNS 14115（98 年版）引用標準： 

CNS 13306-1-4 射頻擾動和免疫力量測設備與量測分法-第 1-4 部：輔助設備-輻射擾

動 

（3）CNS 14115（105 年版）引用標準： 

CISPR 16-1-4:2010 
2.依現行公告應施檢驗照明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檢驗標準引用標準之版次，驗證因子

的容許偏差不得超過±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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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案仍依現行公告應施檢驗照明類商品之檢驗標準 CNS 14115（93 年版）引用標準辦

理，並建議本局檢驗行政組評估辦理照明類商品之檢驗標準改版修正公告。 

 

 

 
議題二：全國公證檢驗公司提案 

案由： 

如下圖所示為Ⅲ類電器 USB 手持風扇，護網前方有立體卡通造型，左上方有裝飾性玩

偶，外殼為不可拆卸之結構，請討論 CNS 60335-1（103 年版）第 22.44 節（電器的外殼

其造型與裝飾應不得類似於孩童的玩具）之符合性。 

 

 
全國公證檢驗公司意見： 

本案依據 112 年 6 月份一致性會議紀錄結論，商品整體直觀為風扇用途，廠商同時在使

用手冊內加註使用年齡為 16歲以上，可符合 CNS 60335-1（103 年版）第 22.44 節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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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106 年 7 月份一致性會議紀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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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107 年 8 月份一致性會議紀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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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112 年 6 月份一致性會議紀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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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萊因意見： 

本案案應不符合 CNS 60335-1 第 22.44 節規定，說明如下： 

1.參照 106 年 7 月份一致性會議，其判定原則 2 裝飾（2）特徵，手持風扇本體外具有明

顯的卡通人物。 

2.手持風扇屬容易簡單操作，以一般使用者的習慣，說明書應不會再次翻閱，因此在使用

手冊上加註使用年齡的限制並無意義。 

 
基隆分局意見： 

本案 USB 手持風扇上之卡通人物具有立體造型，應不符合 CNS 60335-1（103 版）第

22.44 節規定。 

 
臺南分局意見： 

本案與 112 年 5 月份一致性會議相關議題案情類似，可符合 CNS 60335-1（103 年版）第

22.44 節規定。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ETC）意見： 

CNS 60335-1（103 年版）第 22.44 節規定如下： 

 

此產品人物造型裝飾拆開來評估： 

1.手持把手上的人物印刷（或貼紙），可符合標準要求。 

2.左上方的人物造型裝飾物應不符合標準要求。 

3.護網中間的人物屬於立體造型裝飾，初步認為應不符合標準要求，類似案例可參考

CTL 決議 DSH 1081 的內容第 5 項： 

 

 
結論： 

本案 USB 手持風扇商品於正常操作條件下，並無安全之虞，外殼符合 CNS 60335-1（103

年版）第 22.44 節規定。 


